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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參訪的目的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條規定：「實施刑事訴訟程序的公務員，就該管案件，應

於被告有利及不利的情形，一律注意。」，檢察官負有發現真實的義務，及客觀性

義務。但長久以來，有些檢察官為了減輕工作壓力，為了結案而辦案，而疏於去

注意有利被告的事項，或調查有利於被告的證據，再加上訴訟制度的變革，使檢

察官客觀性義務的遵循出現危機，致使人民對於檢察官的客觀公正，產生懷疑，

不相信司法。 

    同是大陸法系的德國，是否也有相同的情形，他們又是如何處理或避免這種

危機。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相信法制先進的德國，必有可供我借鏡、參考之處。

期則參訪的結果，可提供我立法及實務上參考。 

 

 



貳、參訪行程 

8月 3日(星期五) 台北飛法蘭克福，8月 4日到達。 

8月 4日(星期六) 驅車赴慕尼黑 

8月 5-7日 撰寫報告，以便在拜訪 Kempten地檢署時，就我國的

司法制度出簡報。 

8月 8日(星期三) 拜訪 Kempten地檢署、法院及警察局 

8月 9日(星期四) 前往法蘭克福。 

8月 10日(星期五) 拜訪法蘭克福地檢署 

8月 11日(星期六) 拜訪海德堡大學 

8月 12日(星期日) 回到慕尼黑。在慕尼黑等候柏林方面的通知，如果協

調順利，將前往柏林，但直到八月中旬都未見回復，

只好作罷。 

9月 5日(星期三) 拜訪慕尼黑地檢署。 

9月 6日(星期四) 參觀慕尼黑法院刑事庭及簡易庭開庭情形。 

9月 7日(星期五) 整理資料。 

9月 8日(星期六) 從慕尼黑飛法蘭克福，轉機返回台北。 

9月 9日(星期日) 回到台北。 



參、訪問 Kempten地檢署及法院 

一、Kempten簡介 

    肯普滕位於巴伐利亞邦的南部，在阿爾卑斯山的北麓，居阿爾蒿地區(Allgäu)

的中心位置，距離慕尼黑大約一小時的車程。肯普滕可能是德國最古老的城市，

在凱爾特族(Celtic)及羅馬帝國時期就已有人定居，至今超過 2000年的歷史了。該

城市在十九世紀之前，有長達 6百多年的時間分裂成二部分：由天主教公爵(Duke 

Abbot)所統治的部分(the Convent City)，以及 1289神聖羅馬帝國時期所建立，並在

1527年參與宗教改革，改信奉新教(Protestantism)的自由市(the Free Imperial City)

部分。這兩部分，直到 1818年才在巴伐利亞國王的命令之下，合併為一個城市，

目前是巴伐利亞邦的直轄市。 

    提到肯普滕地方法院及檢察署，就不能不提及天主教公爵的修道院

(Duke-Abbey)及宮殿(the Residence)，因為肯普滕法院及地檢署就位於這座宮殿

裡。西元 740 年左右，天主教教士到肯普滕一帶傳教，之後在此建了第一座聖本

篤修道院(Benedictine monastery)，就是最初的肯普滕修道院(Kempten Abbey)。後

來修道院的院長被授予世俗的統治權，成為實際的行政首長，並自十二世紀起受

封為公爵。肯普滕修道院與自由市在三十年戰爭(The Thirty Years' War，1618–1648)

期間，在各自盟軍的協助之下，互相攻擊，修道院毀於瑞典軍隊之手。修道院在

戰後重建，並在旁邊蓋一棟富麗堂皇的公爵宮殿。拿破崙戰爭期間公爵領地及自

由市均由巴伐利亞管轄，修道院則遭拿破崙解散。至今主教宮殿有部分由法院及

地檢署使用，其餘部分則作為古蹟保存，鑰匙就在法院院長保管中，院長 Denk先

生的女公子曾來台北三民高中當交換學生，對臺灣頗為親切。當天在短暫的拜會

座談中，還抽空參觀了他們的金碧輝煌的辦公環境。 

     



二、在 Kempten的行程表 

 

 



 



三、在 Kempten 拜會的人員及經過 

Dr. Erich Denk Präsident des Kempten(Allgäu) 院長 

Herbert Pollert Leitender Oberstaatsanwalt 檢察長 

Uwe Erlbeck Oberstaatsanwalt 

ständiger Vertreter des Behördenleiters 

襄閱主任檢

察官 

Gunther Schatz Oberstaatsanwalt 主任檢察官 

Hans-Jürgen Memel Polizeipräsident 警察局長 

    當天在短暫寒暄後，由我先向肯普滕地檢署的檢察官們報告我國的刑事司法

制度(詳如附件二)，並就雙方的制度交換意見。午餐之後，去拜會警察局，聽取簡

報，了解其檢警關係。返回地檢署後，再由主任檢察官 Schatz 先生，針對事先準

備的題目詳細解說並討論(詳本文陸之一)。 

  

上圖為 Schatz主任檢察官的法袍，德國檢察官和法官的法袍是一樣的。 

 

    事後得知他們把我參訪的經過，編入他們的司法通訊裡(如附件一)，令我訝異

的是，他們的司法通訊是由區法院(相當於我們的簡易庭)、地方法院及地檢署合辦

的，真是「院檢一家親」。 

 



肆、拜訪法蘭克福地檢署 

在法蘭克福(Frankfurt am Main)拜會的人員及經過 

Alexander P. Klein Staatsanwalt 檢察官 

Dr. Helmut Brandau Staatsanwalt 檢察官 

    法蘭克福在德國居於交通樞紐的地位，其刑案的發生率相對較高，也有不少

案件是和機場有關。檢察官 Klein先生有三年的工作經驗，其所處理的案件各種類

型都有，但多數是毒品案件。檢察官 Brandau先生有十年左右的檢察官經歷，目前

主要是辦理經濟犯罪案件，因為我自己在智慧財產分署工作，特別想向他請教這

方面的經驗，但因當天他正好有專案進行，沒空參與座談。 

    法蘭克福在黑森(Hessen)邦，與位於巴伐利亞邦的肯普滕，在檢察官制度上有

些許不同。巴伐利亞邦的檢察官與法官同屬邦司法部管轄，互調十分頻繁，多數

法官在擔任審判工作之前都有檢察官的經驗，有些檢察官之前也曾經是法官，院

檢互調的情形，有點像我們以前的司法行政部時代；但在黑森邦則否，多數檢察

官並不會有當法官的經驗，不過法官與檢察官的互動仍十分良好，檢察官並不致

於會有被矮化的感覺。 

    兩地的地檢署對於偵查及公訴的分工都類似，其實是沒有特別區分偵查檢察

官及公訴檢察官，多數案件都是由偵查的檢察官接續法庭公訴的工作；但如果是

比較簡單的案件，也會找同一天有開庭的同事，一併處理簡單案件的公訴事宜。

本來 Klein檢察官想安排我去法庭旁聽開庭的情形，但當時是暑假期間，參訪當天

又適逢星期五，多數法官都沒有開庭，因此作罷。 

    除了起訴的案件，檢察官也花很多時間來撰寫不起訴處分書。檢察官起訴十

分慎重，通常只有在檢察官確信被告有罪的情形下才會起訴。如果檢察官起訴時

證據不足，法官可以利用中間程序，以裁定命檢察官補正，但這種情形很少發生，

多數檢察官也把法官所發的中間裁定，視為是一種恥辱。之所以慎重起訴，可能

也和檢察官在起訴之後不能撤回起訴有關係。 

    Klein檢察官的父親是大學教授，他小時候曾和家人去過中國大陸，為了讓他



體驗或回味中國菜，我特別找了一家台灣人開的中餐廳，去吃牛肉麵，以及外國

人比較能接受的炸物，餐廳名字也很有台味，叫「一級棒」。 

    談了一個上午的檢察官客觀義務，午餐時 Klein檢察官特別提到一件讓他印象

深刻的案子，來說明德國檢察官執行職務時，堅守客觀義務的情形。Klein檢察官

在初任檢察官不久，曾經接辦一個英國女子在行李箱夾層裡挾帶毒品，過境法蘭

克福而被查獲的案件，被告當時辯稱：是跟未婚夫回去非洲結婚，行李箱是夫家

的人為其準備的，她並不知道夾層裡藏有毒品云云，Klein檢察官接辦時案件已經

起訴，Klein檢察官認為被告的答辯可採，因為在女子的行李箱裡，除了一般的衣

物及用品外，還有一本厚厚的字典，顯見是用來和夫家的親戚溝通之用，如果被

告存心運輸毒品，不會在行李裡放這本字典，又重又占空間；因此 Klein檢察官向

法官求判被告無罪。不過，法官有不同的看法，法官認為如果是去結婚，為什麼

行李箱裡沒有像樣的禮服和鞋子，為什麼沒有和新婚夫婿同行，所以並不採信被

告所辯，結果被告還是被判有罪定讞。像這種檢察官認為被告應該無罪，而法官

堅持被告有罪的案例，在臺灣真的很少見。 

  

    拜訪過法蘭克福地檢署，在開車回慕尼黑的途中，特別繞道去參觀海德堡。

那天是星期六，但遊客並不多，有趣的是海德堡在內卡河上的老橋頭的猴子雕像，

以及雕塑旁的那段話：「WAS THUSTU MICH HIE ANGAFFEN? HASTU NICHT 

GESEHEN DEN ALTEN AFFEN ZU HEYDELBERG? SICH DICH HIN UND HER, 

DA FINDESTU WOL MEINES GLEICHEN MEHR.」。這是古德文，譯成白話文是：

「Was tust du mich hier angaffen? Hast du nicht gesehen den alten Affen zu Heidelberg, 

sieh dich hin und her, da findest du wohl meines gleichen mehr.」，海德堡果然是歷史

悠久的哲學之城！  



伍、拜訪慕尼黑地檢署 

一、在慕尼黑拜會的人員及經過 

Kristina Peters  Staatsanwältin 檢察官 

Charlotte Heidemann Staatsanwältin 檢察官 

    慕尼黑為巴伐利亞邦首都，也是德國第三大城，一百五十萬人口中有三成是

外國人，但因為民風保守，經濟繁榮，失業率並不高，整體犯罪率並不如漢堡或

柏林等大都市高。 

    因為先前已在肯普滕及法蘭克福，和當地檢察官就有關檢察官客觀義務部

分，進行深入的討論，因此在慕尼黑地檢署和兩位女檢察官的座談，就比較像是

工作經驗的交流了。 

    司法院主導的司法改革，將刑事訴訟制度大輻往美國法制傾斜，似乎不如此，

就是不民主、不法治、不保障人權、不夠進步，但如果看到德國的情形，可能就

得重新思考司法院的邏輯了。Heidemann檢察官說，大部分的案件，在起訴之後檢

察官的工作就大致完成了，之後的審判程序就看法官的了，法官主導整個案件的

進行、證據的調查，以發現真實。尖銳的交互詰問證人，以及美式法庭的唇槍舌

劍辯論，在德國法庭並不常見。 

    因智財分署曾主導擬定有關侵害智慧財產案件求刑標準，我很好奇，德國檢

察官是否也有類似的標準，以及法官對檢察官求刑的反應。德國法官和檢察官是

通過相同的考試，有同樣的背景，慕尼黑的法官大多數都曾經當過檢察官，所以

對檢察官的求刑標準多半照單全收。 

    為被告利益提起上訴，是檢驗檢察官客觀性的指標，德國檢察官對於法官的

判決當然也可以上訴，但實際上卻很少有為被告利益而上訴的，Peters檢察官的答

案讓我啞然失笑，她說：因為法官判決之前，都和檢察官充分溝通，也都很能顧

及被告的利益，所以很少會有荒謬的判決，須要檢察官為了被告的利益而上訴。 



    檢察官雖然負有客觀義務，但檢察官究竟也是訴訟當事人，在講究當事人對

等的訴訟程序中，檢察官在起訴之後的偵查作為，就應有所節制。檢察官起訴後

的偵查作為，可以說和檢察官的客觀義務成正比的關係。當我提到一個假設的情

況，即檢察官在起訴後，因為被告主張有不在場證明，檢察官自主偵查，取得被

告的入出境資料後，卻沒有將證據提出於法院，兩位女檢察官都正色地表示，這

在德國是不可能的，檢察官在起訴後自主偵查所得的資料，不論是有利或不利於

被告，都要合盤提出於法庭，除非是與待證事實完全無關的事項，但是否全然無

關，恐怕應交由法官來判斷。 

    檢察官的起訴裁量權，是檢察官司法屬性的重要指標，德國檢察官的起訴裁

量權並不如我國檢察官大，雖然有客觀義務，但也要嚴守檢察一體原則，不能有

自己個人的意見。對於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的救濟，再議案件發回後，還是回到原

檢察官手上，繼續偵查，這一點倒是我以前不曾想過的，總覺得發回續查，當然

應該換人偵查。當我跟她們解釋我工作內容，多半在處理不起訴的再議案件，以

及我們再議發回後的處理情形，她們都覺得十分新奇，足供她們參考。 

    當然，他們也對我們的制度感到好奇，尤其是是否採陪審制度，以及死刑存

廢的問題。肯普滕的 Pollert 檢察長，以及 Schatz主任檢察官都曾問過相同的問題，

標準答案是：觀審制尚在規劃試辦中，至於死刑問題，礙於民情，死刑暫時不可

能廢除，但已儘量減少死刑判決，而且死刑通常只會用在殘暴的、殺害人命、桀

驁不馴的被告。 

 



二、參觀法庭 

    因為之前在法蘭克福並沒有機會參觀法庭的開庭情形，Heidemann檢察官在第

二天有開庭，並邀我前去旁聽。 

    第二天一早穿著輕便就到法庭大樓，進法庭大樓前的安檢，比照機場，脫下

外套、取出口袋裡的手機和零錢、和手提袋一起放在盒子裡掃瞄，人則走過安檢

門，十分森嚴，讓我不禁拿台北地院的安檢來對比，上蒼保佑，我們那種鬆散的

安檢，還好都沒出大事；德國(美國應該也是)不僅進入法庭大樓時如此嚴格，甚至

我想在法庭大樓外，拍張建築物的照片，都被法警制止。 

    先去 Heidemann 檢察官的法庭，法庭房間有四個門，法官及檢察官從後方的

門進入，在押被告則從另一個門被帶入，另外兩個面向走廊的門，一個是給訴訟

關係人(證人、代理人及辯護人等)，一個是給旁聽席的閒雜人等，因為進去後會走

到不同的座位區，座位區之間都有矮欄杆隔開，彼此並不相通。法官的桌上兩端

各有一個螢幕，一個在書記官那裡，另一個則在平民法官前面，至於檢察官及律

師桌上都沒有螢幕，比較起來，臺灣的法庭設備要科技多了！臺灣的法庭幾乎每

個人的桌上都有一個螢幕，可以同步觀看書記官紀錄的情形，甚至伸長脖子在旁

觀席都可以看到。 

    案件由兩位職業法官及兩位平民法官審理，法官的法袍和檢察官都一樣，是

黑袍滾黑絨邊，甚至律師也是。二位平民法官並不著法袍，一位年紀較長的，慎

重地著西裝領帶，另一位較年輕，和被告年紀相仿，只著 T恤。 

    法官發出開庭通知時，同時訂了三次庭期(2012年 9月 4日、6日、10日)，本

日是第二次開庭，主要是訊問證人。訊問證人的程序並沒有採美式的交互詰問形

式，而是由審判長直接訊問，其他法官在徵得同意後，也可以直接問證人問題，

本件的兩位平民法官都很積極，還問了不少問題；法官問完證人之後，再請檢察

官發問，檢察官因為在偵查中多半都問過證人了，所以並沒有提出太多的問題；

之後輪到辯護人，然後審判長再補充訊問。訊問過程並沒有美式法庭的緊湊、刺

激。據說本件的辯護人是有名的難纏，會把法庭當作個人的秀場，可惜今天並沒

有看到，可能昨天的接待人員言過其實了。 

    看完了一般案件的開庭情形，還有一點時間，走到另一邊的簡易庭看看。簡



易案件由法官一人獨任審判。我進入法庭時，辯護人正在做結辯，因為被告已經

認罪了，辯護人只是強調被告的特殊情況，為被告向法官求情。我特別注意到辯

護人辯論時是站立著，我不曉得律師坐著辯論在他們那邊是否常見，在我的經驗

裡，臺灣有不少律師是坐著陳述或辯論。辯論終結，法官當庭宣示判決主文，宣

示完畢，並特別向被告說明判決的內容及注意事項，這種情形在臺灣是比較少見

的，臺灣的法官通常在唸完主文後，就會趕著離開法庭，最多再加上一句其他會

在判決書裡交待。看到法官那樣諄諄告誡，如果不是事先知道，我會以為她是觀

護人。 



陸、檢察官客觀義務之危害及立法與實務運作 

一、與德國檢察官就檢察官客觀義務的座談內容 

    在郭吉助主任的幫助之下，提出以下問題就教於德國檢察官，以下是綜合與

多位德國檢察官會談的結論。 

 1、在臺灣，曾有檢察官、教授，曾經分別在 1994、1997、1998年間至德國參訪

德國檢察官在法院蒞庭情形，經多日觀摩所見結果，均認為德國檢察官均能

善盡檢察官客觀性義務之職責，案件無論大小，於法院審理後，均會與被告

及其辯護人，針對事實上與法律上意見，進行最後辯論，對被告有利與不利

情形均能注意；惟與德國學者 Thomas Weigend及 Kuehne二人分別在其等所

著作的德國刑事訴訟法教科書所言「檢察官蒞庭有時會偷懶，偶而有見打瞌

睡情形」、「檢察官經常陷入當事人，而非司法客觀中立機關的角色」不符，

何以如此？ 

 A：對談的德國檢察官多不認同德國學者的觀點，認為檢察官在法庭上打瞌睡的

情形並不常見，德國檢察官也都自詡是最客觀的官署，並以此自豪。 

 2、在實務上，德國檢察官要將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訴，是否要其犯罪嫌疑及事證

至「不容懷疑程度」？（刑事訴訟法條文未如此規定）起訴後判決之定罪率

如何？外界是否有批評「檢察官濫行起訴、辦案草率」情形？ 

 A：德國檢察官期許自己做到客觀公正，當檢察官蒐集了足夠的證據足以說服自

己被告是有罪的，則會提起公訴，但如在訴訟中發現有對被告有利的證據，

檢察官也不能夠視而不見。如果有被告憲法上的權利被忽略，那絕對是出於

過，不是故意的。除了被告在押的案件，檢察官偵查期限並沒有限制(偵查逾

一年的，檢察官應向長官提出報告)；而被告在押的案件，因為高院每三個月

會審酌羈押的情形(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121條)，所以檢察官會有快速結案的壓

力，於是反而是那些想拖延訴訟的辯護律師，會抱怨檢察官草率結案。 

    因為檢察官慎重起訴，德國檢察官起訴的案件，大約有百分之九十七判決有

罪。檢察官起訴時所有的證據都應該已經收集齊全，起訴後檢察官大部分的



工作就算完成了，法官才是之後程序的主角。Schatz主任檢察官甚至表示，檢

察官其實不須要用心去說明法官，檢察官的起訴書就說明了一切，就應該足

以說服法官了。 

3、在實務上，德國檢察官為被告利益「撤回上訴」之情形如何？有無統計數據可

參。又德國檢察官不能撤回起訴【法律規定，起訴之後，不得撤回】，但在蒞

庭時，認為事證不夠，本於客觀性義務之誡命，當庭請求法院判決被告無罪

的情事，有無統計數據可參。 

 A：依據德國法律，案件經檢察官起訴後，除非經被告同意，否則檢察官不得撤

回起訴。其主要的論點是，檢察官的起訴已足以使人對被告有罪形成懷疑，

則被告有權決定是否要走完程序，以爭取自己的清白。如果在審判程序中，

檢察官認為證據不足以判決被告有罪，則檢察官應該為被告無罪之請求，最

明顯的例子就是前面所述，Klein檢察官提到的那名英國女子運輸毒品案。德

國檢察官請求為被告無罪的判決，比例大約只有百分之三以下。 

    為被告求無罪判決，對德國檢察官而言，並不是太大的問題，也不會有影響

升遷的顧慮。 

4、在實務上，德國檢察官為被告利益「聲請再審」、「聲請提起非常上訴」之情形

如何？有無統計數據可參。 

 A：關於被告告利益而再審、非常上訴的規定，在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359條及 362

條。德國檢察官很為被告利益聲請再審或非常上訴，真是寥寥可數，Schatz

主任檢察官表示，在他自己的工作經驗中並沒有過這種情形。Klein檢察官則

表示，在判決確定的案件中，只有百分之 0.2會聲請再審，其中只有百分之十

成功。 

5、德國法官在審判中「依職權調查證據」，有無限縮在「為被告利益」情形？（最

近，我國最高法院刑事庭會議決議：法院調查只限縮在「為被告利益」情形，

引起檢察官協會不滿抗議靜坐） 

 A：不管是慕尼黑、法蘭克福或肯普滕的檢察官都不能想像我國的最高法院刑庭

會議有這樣的決議！在德國法官應依職權(ex officio)調查相關的證據，不管是

有利或不利於被告的，法官有義務發現真實(Amtsermittlungsgrundsatz)。 

    我好奇地再問他們，如果檢察官在起訴後，就承辦案件繼續偵查的可能性，



他們表示，在法官認可的情況下，進行非強制處分的偵查，應該是可以的。

再進一步追問下去，如果檢察官查到了一些有利於被告的證據，但卻隱藏起

檢，沒有送到審判庭上，那又如何？那些德國檢察官都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

怎麼可以發生這種情形！顯見在德國的刑事法庭，並不把檢察官當作是單純

的原告當事人，檢察官仍應堅守客觀性義務。 

6、檢察官具有為公益代表人、法律守護人之角色，任務煩雜，德國檢察官除了辦

案以外，尚有從事何種「公益、或法律守護」工作？以體現檢察官係公正客

觀之法律守護人角色？ 

 A：在對談的過程中，我們很少談到偵查及公訴以外的事項。說真的，如果沒有

查法條的規定，我也舉不出太多我國檢察官其他「公益、或法律守護」工作。

律師的懲戒，在德國是交由公會自治，犯罪的預防多半是警方的工作。其實，

檢察官能真正做好分內的偵查、公訴及判決的執行，就已經很夠「公益、或

法律守護」了。 

7、刑事案件偵辦中，檢察官有時必須將有關證物送交有關「機關」或「單位」鑑

定，該受委託鑑定之「機關」或「單位」係如何決定出來的？究為司法機關

片面自行逕自指定？或者有「被告及其辯護人」參與提供名單或建議（體現

辦案公正客觀性）？ 

 A：在偵查階段，檢察官有權決定鑑定機關或單位，當然被告或其辯護人有表達

意見的權利，但最後決定權還是在檢察官手上。Klein檢察官表示，如果被告

或其辯護人有合理的理由，要提供或建議鑑定單位，他通常會納入考慮。 

8、在德國實務上，檢察官於刑事案件偵辦中，是否強調「物證」的重要性（尤其

科學鑑定）？而不重視「人證」之供述證據（經常翻供）？以體現偵查之客

觀性。 

A：鑑定、勘驗、證人(包括傳聞)、被告之陳述、書證，並沒有孰先孰後的關係，

重點在於是否能發現真實，使法院達到無合理懷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存在之狀態。 

    德國並沒有藐視法庭罪。 

9、德國學者 Erardo Cristoforo Rautenberg，於 2004年在其撰寫之「Staatsanwaltscfaft 

und Gewaltenteilung」（檢察署與權力分立）一文中，有言及「檢察官具有司法



屬性，要求修正德國基本法第九十二條『法官身分獨立保障』規定，將檢察

官也包括在內，認為惟有如此，檢察官才能客觀執行職務，避免受到政治影

響。」，不知現今德國學界或實務界，有無人贊同此種想法或有何人？何機關

（例如聯邦司法部）或何團體（例如檢察官聯盟）在推動「檢察官地位入憲

化」？【奧地利聯邦憲法第九十條之一，於 2007 年 12 月已經明定檢察官係

司法機關──第三權機關；刑事訴訟法也明定檢察官負有客觀性與實體真實發

現之法定義務】 

 A：德國的檢察官並不是基本法第 92 條所稱的法官，檢察官的獨立性並不如法

官。但檢察官為與法院對等的司法機關，檢察官負有發現真實及公正客觀的

義務，這已經內化為檢察官的本質。檢察官是司法官署這是無庸贅言的，此

所以當檢察官認為證據不足以認定被告有罪時，有權可以將案件不起訴處

分。因此參與對談的檢察官們都不認為有必要比照奥地利，爭取將檢察官列

為基本法第 92條所稱的法官。 

10、德國學者 Satzger 在 2004年第 65屆「德國法律人研討會」曾經提出報告，對

德國聯邦司法部有一個創新的建議：認為為使真實得以儘早發現，避免案件

拖延多年及法院審判之冗長程序、節省司法資源與負擔，在偵查程序中，應

該有一個「參與式的刑事程序」（Das Partizipatorische Ermittlungsverfahren），

即檢察官在偵查中，應儘可能讓案件中的所有人，包括被告及其辯護人、證

人、鑑定人、有關的關係人，全部都在偵查時期即應儘早全部參與，進行對

質或交互詰問，以釐清事實真相，讓被告有陳述意見及抗辯之機會，並強化

其在訴訟中之權利，拉近被告與其辯護人與檢察官之地位平等。此建議為多

數學者贊同（如 Meier），並為德國聯邦司法部、律師團體等所贊同（係主流

意見，但法官團體反對），不知現在進展情形如何？代表官方之德國聯邦司法

部有無提出方案？或立法當局有無擬定草案，繼續在探討此議題？ 

 A：Schatz主任檢察官認為，所謂的「參與式的刑事程序」（Das Partizipatorische 

Ermittlungsverfahren），只是學理上瘋狂的構想而已，它不但會癱瘓及拖延偵

查，還會影響真實的發現，在羈押庭裡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如果其他偵查

中的階段也都如羈押庭這般，那後果不堪設想。 

    Klein檢察官則認為，這個構想只是學者和政客在討論而已，事實上被告及辯

護人在偵查中早就全面參與了，他比較在意的是被害人的權益的保護，才應

該是檢察官重要的工作，除此之外，他不希望那些非專業人士來打擾了他的

偵查工作。 



11、德國學者 Roxin曾經在十多年前撰文批評德國檢察官辦案心態不當，是「無所

不用其極的追訴者」、「冷酷無情的國家獵人」，負面的形象深植人心1；退休檢

察官 Prant（現為南德日報主筆）更在 2003年 6月 23日南德日報撰文形容「在

許多檢察官觀念中，熱中刑事追訴已經形成檢察官的職業病」；彼等認為有少

數檢察官辦案不計任何代價，窮追猛打，無所不用其極，必欲將犯罪嫌疑人

起訴，不知現在實務上，檢察官辦案方式是否否有所改善？有無遵守客觀性

義務之誡命？「檢察官是法律的守護者」、「檢察官是世界上最客觀的官署」

僅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理想」？ 

 A：這個問題有點尖銳，我並沒有如實地一字一字翻譯出來，我只是請教他們是

否認同「檢察官是法律的守護者」、「檢察官是世界上最客觀的官署」等說法。

不出我所料，所有對談的檢察官都認同，並認為這是一種自我的期許與挑戰，

或許有嫉惡如仇、求好心切的同仁，一時未能保握分寸，造成媒體上的負面

印象，但整體而言，德國檢察官多能遵循，並努力達成這個目標。 

 

                                                 
1
 Vgl.Roxin, Fragen der Hauptverhandsreform im Strafprozessrechts, in：Festschift fuer 

Schmidt-Leichner zum 65.Geburtstag, , S.149. 



二、心得及建議事項 

 1、檢察官的客觀義務 

    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160條第 2項規定了檢察官之客觀義務(die verpflichung der 

Objectivität)，為發現實質真實，檢察官對所有有利與不利被告之事項，必須以同

樣的注意與客觀性調查。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條也規定：「實施刑事訴訟程序的公

務員，就該管案件，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的情形，一律注意。」；這在國際公約中

也已確認2，檢察官的客觀義務已是普世公認的價值。然而，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3

條另外規定：「本法所稱當事人者，謂檢察官、自訴人及被告。」，所以另一方面，

檢察官是刑事訴訟的原告，與對造當事人居於對立的角色。此即檢察官的雙重性

格。 

    檢察官的雙重性格源於檢察官的雙重起源，一方面是源自於控訴制度下的刑

事案件的原告，另一方面是源自於糾問制度下從法官分權而來的司法官員3。檢察

官是行使司法權的司法官署，因採公訴獨占，檢察官對於罪嫌不足的案件，有不

起訴處分權4；因行使起訴裁量權，對於微罪，有職權不起訴及緩起訴處分權5；在

判決確定後，並有執行裁判的職權。因為檢察官並不只是單純的刑事案件的原告，

所以檢察官還負有訴訟對造當事人所沒有的客觀義務。 

    檢察官的客觀義務散見於整部刑事訴訟法，從準用法官迴避的規定6，到為被

告的利益提起上訴、非常上訴、聲請再審等等，不一而足，在此就不一一贅述了。 

 2、檢察官客觀義務的危機 

    長久以來，有些檢察官為了減輕工作壓力，為了結案而辦案，而疏於去注意

有利被告的事項，或調查有利於被告的證據；另外辦案成績是考核檢察官工作的

                                                 
2
 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3
 鍾鳳玲，從檢察制度的歷史與比較論我國檢察官之定位與保障，國立政治大學博士論文，2008

年 7月。 
4
 刑事訴訟法第 252條 

5
 同法第 253、253-1條 

6
 同法第 26條 



重要指標，也左右著檢察官的考績及遷調，有時檢察官為了遷就辦案成績，而未

能及時主張有利於被告的事項，例如：反正被告不服判決，自己也可以上訴，檢

察官就不再多事去為被告的利益而上訴；又如：因為無罪判決會影響辦案成績，

在法庭上就不會為被告求無罪或輕判。 

    對檢察官客觀義務的危害，除了個別檢察官的敬業精神外，檢察官的角色衝

突，也是造成檢察官客觀義務危機的因素。檢察官具有雙重性格，已如前述，其

中身為原告當事人的角色，並不會有客觀性義務的要求；但反之，檢察官的糾問

法官的司法性格，則要求檢察官要和法官一樣地公正客觀。於是，當檢察官原告

當事人的性格愈強化，則其客觀義務就愈形弱化。 

    近年來，司法院主導的一連串司法改革過程中，其中很多措施，有意無意間

愈把檢察官往當事人的角色方向推去，間接地也危及了檢察官的客觀義務(甚至連

法官的客觀性都受影響，詳後述)。 

    司法院引以為傲的「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以交互詰問為核心，但這種對

抗式的法庭辯論，將檢察官推到被告的對立面，檢察官在法庭上的工作變成了，

處心積慮、無所不用其極，一心只想讓被告定罪的怪物，恪遵客觀性義務的誡命，

在法庭煙硝中早就被拋到九霄雲外。 

    其實，在司法院的改革過程中，減輕法官的案件負擔，才是司法院的主要目

的。而強化檢察官的舉證責任，是司法院使用的一種重要工具，並且為了要使檢

察官恪盡舉證責任，不惜加強檢察官未盡舉證責任的失權後果，甚至到了罔顧刑

事訴訟原則的地步了。 

    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5426 號判決：「刑事訴訟已變成改良式當事人進

行主義，檢察官應負實質之舉證責任，如其所舉證據，不足以說服法院形成被告

有罪之確信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法院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此觀刑事訴

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一百六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即明。晚近經

立法院審議通過，由總統批准施行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第二項亦

揭示『受刑事控告之人，未經依法確定有罪以前，應假定其無罪。』刑事妥速審

判法第六條更明定：『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

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之證明方法，

無法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再證據之取捨、

證明力之判斷，係屬事實審法院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如不違

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無違法可指，觀諸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



五條第一項規定甚明，自無由當事人任憑己意，逕指為違法，而資為合法上訴第

三審理由之餘地。且檢察官既未善盡舉證責任，自當受類似於民事訴訟之敗訴判

決，不能反指法院未盡查證職責。」，其中關於「檢察官既未善盡舉證責任，自當

受類似於民事訴訟之敗訴判決，不能反指法院未盡查證職責。」的論點，實已將

檢察官的角色貶為民事訴訟的原告，以追求勝訴判決為唯一目的，以打撃被告為

唯一能事的一造當事人7。實則，檢察官之舉證，不足使法院形成有罪的心證，則

法院應為無罪之諭知，固無待言，但上開判決所謂的「受類似於民事訴訟之敗訴

判決」，則無異於畫蛇添足，將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混為一談，並漠視檢察官的客

觀性角色。 

    檢察官固然負有實質的舉證責任，但法院如認檢察官起訴時指出之證明方

法，顯不足認定被告有成立犯罪之可能時，「應」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以裁定定

期通知檢察官補正；逾期未補正者，並得以裁定駁回檢察官之起訴，刑事訴訟法

第 161 條第 2 項，已定有明文，此即中間程序。但檢察官之舉證責任，並不意味

著即免除法官依職權調查證據的義務，此亦所以在刑事訴訟法第 161 條規定了檢

察官的舉證義務後，在同法第 163 條第 2 項另外規定，法院為發見真實，得依職

權調查證據；如係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並應

依職權調查之，最高法院在適用該條但書時，做了限定的解釋，形成檢察官及法

官客觀義務的重大危機。 

    最高法院 100年度台上字第 6259號判決，更進一步限縮、顛覆法條的規定，

直截了當地把刑事訴訟法第 163 條但書所謂的「於公平正義之維護」及「利益被

告之事項」劃上等號，主張法院只有對於有利被告的事項，才有職權調查的義務。

至於同法第 2 條第 1 項的「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的情形，一律注意」的規定，只

是「訓示規定」而已。其後更在 101 年度第二次刑事庭會議，採用同一見解。法

院片面依職權調查有利於被告的事項，而置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有重大關係，但不

利於被告之事項於不顧，顯然悖離了法院的公正、客觀的義務；而在證據調查之

前，即先論斷是否「有利」於被告，顯然已事先預斷了證據力，也有違法官中立

的原則。 

    法院把檢察官貶為單純的訴訟原告，再背棄自己應有的中立、公正、客觀的

義務，簡直視刑事訴訟原則為無物，也使檢察官客觀義務深陷危機之中。 

                                                 
7
 林鈺雄，檢察官的掘墓人？──綜評四組最高法院爭議裁判，月旦法學雜誌第 207期，第 51頁

以下，2012年 8 月 



 3、檢察官客觀義務危機之緣由 

    造成最高法院不惜顛覆刑事訴訟原則，採取如此偏激的觀點的原因，實係積

怨已久的反撲，那就是檢察官長期以來的積習─濫訴。檢察官仗著法官有接續調查

的義務，在案件偵查未完備時，即草率起訴，法官長久接收檢察官送出的爛攤子，

形成審判程序只是偵查的延續，法官接續檢察官的偵查後裁判；但因最初偵查不

夠切實，審判中再來釐清事實實屬不易，案件就一直在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之間

上下徘徊，久久無法確定，造成最高法院積案無法消解。最高法院不惜採用如此

激烈的手段，把問題丟回給檢察官，並且把檢察官打為原告，但同時也犧牲了(包

括法官的及檢察官的)客觀性義務。 

    與我們同屬大陸法系的德國，是否也有相同的情形？根據這次訪問檢察官及

參觀法院的心得，德國的刑事審判制度雖與我國在改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

之前相仿，但其在制度的設計及實務運作上，並不致於發生類似我國的情形，法

官自我限縮到顛覆客觀性義務，到只剩保障被告人權的地步，而把發現真實的責

任完全推給檢察官的荒謬情況。 

    德國的法官及檢察官協力共同發現真實，也都負有客觀性義務；檢察官雖有

舉證責任，但法官同時也有依職權調查證據，以發現真實的義務。在審判過程中

法官才是主角，檢察官的工作大部分在起訴之前就完成了。然則，何以德國的刑

事審判沒有面臨和我們相同的困境？法官不會有為檢察官收拾爛攤子，案件累積

久久不能確定的情形？答案就在於檢察官的慎重起訴，而法官也善於利用中間程

序，命檢察官補正證據的機制，來確保檢察官的慎重起訴。這好比是孫悟空頭上

的緊箍咒，可以確保能力高強的孫悟空能盡責地完成任務。又因為檢察官都十分

自制，視法官中間程序命補正證據的裁定為奇恥大辱，因此除非檢察官能確信被

告為有罪，否則不會輕易起訴。案件在偵查完備後才起訴，法官的審判程序即十

分流暢，縱使要補充調查，有使命感的法官也不致視之為畏途。因此德國檢察官

起訴的案件中，有百分之九十七是判決有罪確定的。 

    德國在制度上也有支持檢察官慎重起訴的機制。除了有人犯在押的案件，檢

察官並沒有辦案期限的拘束，只有偵查逾一年的案件，檢察官應向監督的上級機

關，說明遲延的理由。而對於證據不足的案件，檢察官也有充分的權限可以為不

起訴處分，不起訴處分如經再議而有續行偵查的必要，案件會交由原檢察官負責，

也不致造成反覆發回偵查的情形。而不管是起訴或不起訴的案件，檢察官都不致

因而有考績上的影響，因此檢察官都能勇於任事，不致因不必要的考慮影響其客



觀性義務的遵循。當然，最重要的，是檢察官的責任感、使命感及榮譽心，德國

檢察官都很自豪於身為「公益代表人」、「法律守護人」、「世界上最客觀的官署」，

法官也不會視檢察官為次等司法人。 

 4、實務的改善及立法建議 

    檢察官的客觀義務危機，既然主要是來自角色衝突，則要化解危機則應儘量

避免或調和角色衝突的情形。 

    我國的刑事訴訟法與德國相似，但會走到最高法院作出上述決議這一步，實

係長久績習所致，對於司法院的立場及最高法院的上開決議，除了透過立法再次

扭轉外，檢察機關可以著力之處甚少。如果可能，應在刑事訴訟法裡釐清，刑事

訴訟法第 163 條但書所謂的「於公平正義之維護」和「利益被告之事項」並不是

等號的關係；而且同法第 2 條第 1 項有關客觀性義務的規定，是刑事訴訟法的重

大原則，並不只是不痛不癢的「訓示規定」而已。 

    關於檢察官入憲問題，或許正如德國檢察官所言，似並無此必要，況且我國

法官法第 86 條第 1 項業已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依法追訴處罰犯罪，為維護社

會秩序之公益代表人。檢察官須超出黨派以外，維護憲法及法律保護之公共利益，

公正超然、勤慎執行檢察職務。」。檢察官也不應妄自菲薄，而應該有超越單純當

事人的高度，以「公益代表人」、「法律守護人」、「世界上最客觀的官署」的角色

自我期許。 

    在實務方面，檢察官應慎重起訴，在偵查完備並有充分的證據，足以使其產

生被告確實犯罪的確信後，才提起公訴。而法官在中間程序中，應扮演更積極的

角色，應該善用中間程序的機制，以確保檢察官起訴的品質。而適當的工作量，

才能確保檢察官在應付結案壓力的情況下，仍有餘力兼顧對被告有利的事項。檢

察官完備的偵查，很多地方必須仰賴精良的警力，警方素質及能力的提升，應是

更遠期的目標。 

    檢察官應改變為結案而辦案的積習，偵查應繼續朝精緻及專業方向改進，多

注意案件相關人以及百姓的觀感，而不是只當個結案的機器。起訴的案件有充分

的證據，不起訴的案件有完備的理由，並善用職權不起訴及緩起訴機制，使百姓

恢復對司法的信心，對檢察官客觀性的信賴。 



    為達成偵查精緻化目標，在檢察官辦案成績考核方面，也應適度配合調整，

加入恪遵客觀性義務的考核項目，例如：為被告利益而上訴的情形。 

    而最重要的是，檢察官要有使命感、責任心和榮譽感，都能自我期許，朝「世

界上最客觀的官署」的理想邁進。 

    最後，不禁想要探討一下法官的客觀義務，當法官認為除「被告的利益」外，

別無其他「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有重大關係事項，值得他依職權去調查時，可以

斷言的是，這會離全民的司法越來越遠，法官的客觀性危機恐亦不遠。 

 

 

 

 



柒、附件 

一、Kempten司法通訊

















 
本頁的左邊欄即是此次參訪的報導。 

















二、在 Kempten的簡報內容 

Introducing Taiwan and its legal system-focusing on criminal and IP offenses 

                                                  By Dr. Fenglin Chung 

1. Geography 

Taiwan is located in the Western Pacific, approximately 160 kilometers off the 

southeastern coast of China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t has a total area of 35,883 km
2
 

which is about 1/10 of Germany. Two thirds of the island is covered with mountains. 

The capital of Taiwan is its largest city, Taipei, which literally means "north of Taiwan". 

It is the center of all the political, commercial, and cultural activity on the island. 

 

2. A glance on Taiwan history 

pre-1624------Aboriginal Peoples, Chinese and Japanese merchants, fishermen and 

pirates 

The Chinese began migrating to Taiwan as early as A.D. 500.  

 

1624-1662----Dutch Occupation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or VOC in 

Dutch) built Zeelandia (1624) and Provintia (1653) in southwestern Taiwan and 

employed Chinese laborers to work on its rice and sugarcane plantations. Spanish 

adventurers built San Salvador (1626) and Fort San Domingo (1629) in northern 

Taiwan, but were ousted by the Dutch in 1642. 

 

1662-1683---- Zheng Chenggong (鄭成功) 

Zheng, the son of a Chinese merchant/pirate and his Japanese wife, was a 



minister/general of Ming Dynasty. When Ming Dynasty was defeated by Qing Dynasty 

(Manchu), he took his military to Taiwan, expelled Dutch people, and tried to restore 

Ming Dynasty. He established a mini kingdom on Taiwan. The government of this time 

was similar to a Ming Dynasty government. Taiwan society during this time absorbed 

the legal and political system of imperial China along with the Confucian educational 

and philosophy systems.  

 

1683-1895----Qing Dynasty 

The Qing forces invaded Taiwan’s western and northern coastal areas. Taiwan became a 

province of China (Qing Dynasty) after 1886.  

 

1895-1945----Japanese rule 

Following defeat in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1894–95), the Qing government 

signed the Treaty of Shimonoseki. By this treaty, Japan took over control of Taiwan and 

ruled this island until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in 1945. 

 

1911----revolution 

Dr. Sun Yat-sen (1866-1925) led the revolution, and overthrew the Qing Empire. The 

Republic of China—Asia's first democracy—was formally established in 1912. A 

democratic, modern, western style legal system was created thereafter. However, 

Taiwan was still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at that time. 

 

 

1945-present---- Republic of China(ROC)  

In 1945 Japan surrendered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aiwan returned to China (ROC). 



The ROC legal system started to take effect in Taiwan on October 25, 1945. 

The ROC Constitution was adopted on December 25, 1946, by the National Assembly 

convened in Nanking. It was promulgated b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n January 1, 

1947, and put into effect on December 25 of the same year. 

 

1949 

In 1949 the Kuomintang (KMT) was defeated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 the ROC 

government and 1.3 million mainland Chinese relocated to Taiwan. Since then, the ROC 

has continued to exercise effective jurisdiction over the main island of Taiwan and a 

number of smaller ones.  

On the other side of Taiwan Strait,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stablishe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mainland. From then o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have had 

their own legal systems. 

 

1949-1987----Martial Law State 

Martial law, in effect since 1949, was lifted in 1987. Since then, democratization goes 

into high gear in Taiwan. 

 

1987----present ----Democratization of Law 

The government terminated Martial Law in 1987. With various constraints of the 

constitution lifted, legal reforms proceeded rapidly, along with western legal concepts 

being integrated into ROC Law. 

3. The legal system  

The legal system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s mainly a civil law system. 



3.1 Judicial Yuan 

The Judicial Yuan is the country's highest judicial organ under which are courts and 

administrative courts at all levels, as well as the Committee on the Discipline of Public 

Functionaries. I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adjudication of civil, criminal, an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s, as well as the discipline of civil servants. 

The Judicial Yuan shall have 15 grand justices, including a president and a vice 

president of the Judicial Yuan. Through group consultations, the grand justices interpret 

the Constitution and unify the interpretation of laws and ordinances. They also form a 

constitutional tribunal to adjudicate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impeachment of the President 

or the Vice President, and the dissolu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violating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s. 

3.2 Courts  

The judicial system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three trials in three grades of courts: 

district court, high court, and supreme court. The Supreme Court, the highest tribunal of 

the land, consists of a number of civil and criminal divisions, each of which is formed 

by a presiding judge and four associate judges. The judges are appointed for life. The 

second tier is the High Courts, which are established in the provinces or special regions. 

Each of the High Courts has several tribunals for civil and criminal trials which contain 

a presiding judge and two other judges. The third tier is district courts which are usually 

presided over by one judge, in some occasions by a panel of three judges. 

There is no right to trial by jury, but the right to a fair public trial is protected by law and 

respected in practice. Defendants are afforded a right to counsel and to a right to appeal 

to the High Court and the Supreme Court in cases in which the sentence exceeds three 

years. Those sentenced to three years or less may appeal only to the High Court. The 

Supreme Court automatically reviews all sentences to life imprisonment or death. 

3.3 Prosecutors’ Office  

Like the court system, the Prosecutors’ Offices of R.O.C. are attached to the courts at 

corresponding levels. There is one 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 six High Prosecutors’ 

Offices, and twenty District Prosecutors’ Offices. Because of the unified prosecutorial 



system, the Prosecutor General of the Supreme Court directs and supervises the 

prosecutors of his office and of the prosecutors’ offices attached to the lower courts and 

branch courts. This direction and supervision is provided in the areas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public prosecutions and indictments, private prosecutions, the execution 

of criminal judgment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other functions as prescribed by laws. All 

of the prosecution sections belong to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which is located under the 

Executive Yuan. 

Law graduates, who passed the Examination of Judicial Officials, completed the 

Training Course for Judicial Officials, and possessed distinguished records after the 

term of practice, are eligible to be appointed as judges or prosecutors, according to their 

aspiration and scores. It is also possible to change their status afterwards. 

The function of prosecutors includes: Investigation, Prosecution, Enforcing prosecution, 

Assisting in private prosecution, Taking charge of private prosecution, Conducting the 

execution of court decisions, Performing those functions prescribed by other laws.  

The legislative principles of the prosecutorial power include:  

The Principle of Substantive Discovery of Facts 

The Principles of Statutory and Discretionary Prosecution  

The Principle of Single Prosecutorial Body  

3.4 Criminal Procedure 

In criminal trials, the major purposes are to discover facts, punish criminals, acquit the 

innocent, safeguard human rights, and to ensure the proper execution of the state's 

penalty power. When public prosecutors initiate public prosecutions on behalf of the 

state, or when victims file private prosecutions, the Criminal Division proceeds with 

open and fair trial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no crime and punishment 

without law," and facts decided by evidence. In cases where the minimum punishment is 

not less than three years of imprisonment or the accused is financially unable to retain a 

lawyer, the court offers public defenders to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accused. 

Criminal proceedings may not be initiated and punishment may not be imposed other 

than in conformity with the procedure specified in Criminal Procedure Code or in other 



laws. 

The facts of an offense shall be established by evidence. The facts of an offense shall not 

be established in the absence of evidence. Prior to a final conviction through trial, an 

accused is presumed to be innocent. 

The public prosecutor shall bear the burden of proof as to the facts of the crime charged 

against an accused, and shall indicate the method of proof. Prior to the first trial date, if 

it appears to the court that the method of proof indicated by the public prosecutor is 

obviously insufficient to establish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accused is guilty, the court 

shall, by a ruling, notify the public prosecutor to make it up within a specified time 

period; if additional evidence is not presented within the specified time period, the court 

may dismiss the prosecution by a ruling. 

Once the ruling on dismissing the prosecution becomes final, no prosecution can be 

initiated for the same case, unless one of the circumstances specified in the Items of 

Article 260 exists. 

Under the adversary system, the witness, or expert witness has to confront the cross 

examination by the accused, the defense attorney and prosecutor. 

 

4. IP Court 

Established in 2008, IP Court deals with the following cases: 

(1) First instance and second instance of a civil ac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interests under the Patent Act, Trademark Act, Copyright Act, 

Optical Disk Act, Trade Secrets Act,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Integrated 

Circuits Configuration, Species of Plants and Seedling Act, and Fair Trade Act. 

(2) Second instance of some specific offends related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3) First instance of an administrative action and a compulsory enforcement action 

concern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under the Patent Act, Trademark Act, Copyright 

Act, Optical Disk Act,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Integrated Circuits 



Configuration, Species of Plants and Seedling Act, and Fair Trade Act. 

(4) Other cases prescribed by law or determined by the Judicial Yuan to be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rt. 

 

5. IP Prosecutors Office 

IP Prosecutors Office’s functions are as following: 

(1) Carrying out public prosecutions  

(2) Handl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reconsideration cases  

(3) Supervisory function  

(4) Education and training  

(5) Legal research  

(6)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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